
污染治理技术 城镇建设Urban and Rural Studies

3552018·11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畜禽

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进而推动各地养殖存栏量不断攀升。

对畜禽养殖企业来说，在饲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动

物病死现象，而个别养殖企业处理动物尸体的能力有限或不规

范， 为减少成本随意丢弃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利用各

种手段私下销售病死畜禽，严重影响畜禽交易市场的安全，给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给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方面

带来极大威胁。本文对当前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所存在问题的

现状进行分析和思考，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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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

（一）畜禽死亡后往往自行处理、无报告

当前畜禽病亡现象在农村个体养殖户中较为多见，因农村

个体养殖户自身没有较强的防范意识，因而畜禽死亡现象极易

发生，且农村个体养殖户在死亡畜禽处理方面不够规范，往往

都是向周围环境中直接丢弃，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对畜禽疾病防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

也对我国新农村建设项目推进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甚至一些

养殖户为了保障自身实际效益，会变价处理病死畜禽，将其流

入市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

（二）处理方式不恰当导致疫情存有扩散隐患

针对养殖企业或养殖户所产生的病死畜禽，大多数个体

养殖户选择的处理方式往往都是就地掩埋为主，但在掩埋过程

中却没有依据相应规范的深度进行掩埋，留下安全隐患，且目

前国家已经出台相关规范，鼓励进行化制法处理。如在一些天

气恶劣的环境下，一旦没有进行足够深度的掩埋，会使掩埋的

畜禽尸体受雨水冲刷而暴露在表面，而受雨水和潮湿等环境的

影响，疫情会不断扩散，并且还会出现被其他动物扒出现象，

也会扩散病毒，更甚者一些缺乏强烈安全意识的群众会扒出尸

体喂食给其他家畜，掩埋不规范还会污染地下水资源及周边环

境，影响自然环境。

（三）基层兽医人员力量不足

近年来，由于养殖业规模不断增加，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的工作量随之加大，基层兽医工作人员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

低等原因，并且承担着防疫、检疫、执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等多项工作，疲于应付，无力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进

行全程监管，导致漏洞存在。

（四）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

动物病死后经营者不主动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且

不按规定处置病死动物及其产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也无法对

其进行有效监督。由于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处罚

的难度加大，致使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无法落

实。

（五）基层动物防疫缺乏足够人员，全面监管得不到落实

虽然说我国目前已经高度重视农村畜禽问题，也将大量防

疫技术人员分别指派到农村各区域，但防疫技术人员不仅要全

面监控养殖和屠宰等综合工作，还需要指导和培训各养殖户个

体的养殖防疫技术，抽查难度较大，所以防疫技术人员在监督

农村病死畜禽处理问题过程中可进行的操作十分匮乏。

二、对养殖环节所产生的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对

策略

（一）加强政策制度的落实执行

按照国办发[2014]4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我国家畜家禽饲养数量较大，

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病死畜禽数量较大，无害化处理水平

偏低，随意处置现象时有发生。为全面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养殖业健康发

展。按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及时处理、清洁

环保、合理利用为目标，坚持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合、

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财政补助与保险联动相结合、

集中处理与自行处理相结合，尽快建成覆盖饲养、屠宰、经

营、运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构建科学完

备、运转高效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强化生产经营者

主体责任，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

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

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及处理

情况的义务。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

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总责。加强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畜禽养殖、疫病发生和

畜禽死亡等情况，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

处理体系，组织建设覆盖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

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处理场所的设计处理能力应高

于日常病死畜禽处理量。

（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进跨区域处理病死畜禽

国家自2013年起鼓励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此行

业得到了大力发展，目前主要通过政府方引导社会资本方建

设无害化处理厂，较大的养殖省份和市县均建设有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厂，以解决病死畜禽处理问题，结合已经建设处

理场的处理能力，可以考虑接受周边市县的病死畜禽，以此

可彻底解决病死畜禽处理的难题。建设有一定辐射范围的区

域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坚持统筹协调，强化区域间

的联动，尽量做到资源重复利用，避免无害化处理中心重复

建设，浪费资源。加强对跨区域进行死亡动物收集、暂存、

转运、处理等环节的全链条监管工作，将责任明确落实。承

接方与委托方之间签订无害化处理协议，报当地农业部门备

案。处理费用参照相关规定与无害化处理中心商讨确定，契

约化管理。

（三）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为了对农村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良好开展给予帮

助，政府职能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首先应将宣传教育工作

落到实处，在以往传单发放、海报张贴等方式之外，应重视

法律和规章制度普及方面的内容，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宣传教

育，进而对一些农村或个体养殖户的病死畜禽规范化处理给

予帮助，有效避免因病死畜禽带来危害。在有效宣传工作的

基础上，强化人们的防范意识，为养殖户无害化处理技术的

科学合理性提供帮助，为养殖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给予保

障。

总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关系到改善民生、保护

环境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只有在政策、资金、技术投

入方面加大扶持和规范化管理，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

力，才能进一步规范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

发展及肉食品安全。
参考文献

[1]陈庆如，王明芳，陈传莲.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措施[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8.

探讨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王未平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


